商务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事项清单
本清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对商务部门职责定位和任务分工制定，作为商务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工作指引，不作为商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重大事故责任倒查依据。
商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以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和《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建城规〔2023]4号)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为准。     
各县市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本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统一部署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指导督促以下领域的经营主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列举事项供工作参考，并可结合实际完善。
请各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和职责分工，积极配合有关监管、执法部门开展工作，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指导督促企业对照清单加强自查自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属于商务部门职责的要督促企业立行立改，不属于商务部门职责的及时移交有关监管和执法部门。《商务领域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排查事项清单》（商建办便〔2023〕1400号）同时作废。
一、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商贸经营主体
(一)零售、餐饮经营主体未依法依规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从业员工未参加消防培训。
(二)零售、餐饮经营主体未依法依规向相防救援机构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三)零售场所物品摆放占用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出口上锁。
二、旧货市场
(一)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二)未对从业员工进行上岗前安全培训。
(三)开设在建筑物内的旧货市场未依法依规向消防救援机构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四)场所内物品摆放占用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出口上锁。
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一)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二)未对从业员工进行设施设备操作等上岗前安全培训。
(三)场所内物品摆放占用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出口上锁。
四、成品油流通
(一)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应急预案和安全巡查台账。
(二)未按规定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并对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三)成品油零售企业未设置加油机防撞栏和相关防止车辆碰撞的措施和警示标识，未为从业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具。
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一)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度和消防安全检查制度，未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二)企业未在有资质认定的拆解场地内拆解报废机动车。
六、中央储备承储企业
(一)中央储备肉、边销茶、生丝承储企业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二)中央储备肉、边销茶、生丝承储企业未定期对储存库电气、电路、防汛、防火、制冷等设施设备故障隐患进行排查整改。
七、餐饮领域
(一)餐饮经营主体未按照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安全生产制度，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未对从业人员不定期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
(二)使用燃气的餐饮经营主体未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三)餐饮经营主体未按消防法及当地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营业、使用前消防安全检查。
八、住宿领域
(一)住宿经营主体未按照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安全生产制度，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未对从业人员不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
(二)住宿经营主体未按消防法及当地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营业、使用前消防安全检查。
九、展览领域
(一)按行政许可事项要求履行审批或备案程序的境内举办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主办单位，未制定展览活动安全生产方案及应急预案，未明确安全生产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在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未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并取得相应级别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复的活动安全许可。
十、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援助执行领域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本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统一部署加强属地管理，压实有关企业主体责任。
(一)未遵守我国及所在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二)未制定或未严格执行境外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三)未对外派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做到“不培训、不派出”。
(四)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未开展应急演练，未妥善处置境外安全生产事件。
